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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杭州萧山一位家长给羊大哥
来电，他的女儿今年中考考了494分，在
萧山区12095个参加中考的学生中排名
第4253名，可女儿实际录取情况与这个
排名不符，这是怎么回事？

这位家长原以为：他的女儿重高
上不了，但到萧山第八中学（萧山第八
中学在萧山是除去萧山中学、萧山二
中、萧山三中、萧山五中等重点高中之
外录取分数最高的高中）总可以上的，
因为今年萧山有 3705 个重点高中学
生名额，萧山第八中学有 576 个录取
名额，这样算下来4281名次之内的学
生都能上萧山第八中学，但是今年萧
山第八中学的录取分数线是 495.75
分，他的女儿连萧山第八中学也上不
了。这位家长表示不解，让羊大哥帮
忙了解一下。

对此问题，萧山教育局高中科翁姓
工作人员给羊大哥作出了这样解释，因
为每所重点高中都有12个体育特长生
的名额，重点高中的体育特长生中考分
数只要400分以上就可以进入重高；普
通高中是10个，普通高中的体育特长生
中考分数在320分以上就可以进入普高
就读，这里就会出现体育特长生占了名
额的情况。

综合上述情况，所以就出现了实际
录取情况与中考分数排名不符。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职工有高温费吗？

义乌市水务局塔下水轮泵站的职工
来电和羊大哥说，他们是经费自收自支
的事业单位，去年、前年都没发高温费。
问具体不发高温费的原因，回复是因为
实行绩效工资就不能发了。水轮泵站的
职工问羊大哥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

羊大哥请教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有关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机关
事业单位的高温费不是不发，而是在规
范津贴补贴和实施绩效工资的时候，纳
入到了津贴补贴和绩效工资的范畴。项
目取消，额度保留。因此，不再单独发放
高温费。

为何实际录取情况
与中考分数排名不符？

本报讯 通讯员唐学基报道
2014年4月16日，邵女士入职杭
州欣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工作，双
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合
同约定邵女士的薪酬每月底薪
2400元，外加提成；而实际邵女士
平均每月能拿到 4500 元的工
资。今年4月初，双方劳动合同期
限即将届满，欣美公司提出与邵
女士续签劳动合同，但提出底薪
变更为2000元；而邵女士不愿变
更底薪，拒绝签署。劳动合同期
满后，邵女士继续在原岗位工作，
公司仍按原先的工资待遇支付其
工资。

6月15日，欣美公司工资发
放日，公司人事赵经理再次找邵
女士要求变更底薪为2000元续
签劳动合同，又遭拒绝。于是，赵
经理告知邵女士：既然公司多次
催促，邵女士一再推托不愿续签
劳动合同，那公司决定让其结清
在职期间的全部工资，双方至此
终止劳动关系。邵女士不服，当
日办理完工作交接，结清工资，就
离开了公司。6月17日，邵女士
来到当地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
请了劳动仲裁，要求欣美公司支
付其被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
补偿以及未续签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

经审理，仲裁委认为，《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劳
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
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
动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支付给
劳动者经济补偿。本案中，公司
在2016年 4月15日双方劳动合
同到期都未作出决定，而是期满
两个月后才予以终止，应支付未
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同时，《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5
项明确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
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
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
形外，因劳动合同期满终止而终
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而欣美公司降低了续订劳动合同
的劳动报酬标准，邵女士有权拒
绝续订，在此情形下，欣美公司应
当向其支付被无故解除劳动关系
的经济补偿。

最后，经劳资双方自行协商，
欣美公司支付邵女士未续签劳动
合同的双倍工资及被无故解除劳
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共计1万元。

续签劳动合同协商不成

可超期终止？

用人单位需
支付经济补偿

本报讯 通讯员苍轩 记者冯伟祥报道 日前，
苍南法院成功调解了一批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系
列案，334户购房者与开发商达成调解协议，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3年，苍南县某限价房小区的334户业主
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最迟
一批交房时间为2014年12月，办理房屋产权证书
时间为2015年12月。但实际上，开发商于2015
年10月才交房，办理产权登记也随之逾期。为此，
业主们纷纷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
金。双方多次沟通无果。

今年5月，334户购房者纷纷起诉到苍南法院，
诉请法院判令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逾期办理土地
房产权证的违约金1000余万元。

受理案件后，考虑到该系列案标的大，牵涉面
广，社会关注度高，苍南法院民三庭高度重视，积极
探讨，注重“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相结合，力争
通过调解方式结案。庭长统一协调，全庭法官逐案
梳理剖析，因人施策，因案制宜提出可行性的调解
方案，通过对业主和开发商进行“面对面”和“背靠
背”调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解并平衡双方的
利益诉求。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调解，334户
业主与开发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为这起群体性案
件的处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苍南法院成功调解商品房纠纷案

334户业主
合法权益获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张茹颖、马颖文
记者冯伟祥报道 “购买药品能享受
国家补贴”，这个赤裸裸的谎言竟然使
全国近500名消费者“中招”，共骗得
88万余元。近日，仙居法院以诈骗罪
分别判处北京、河南两个电信诈骗团
伙的主犯伍某、赵某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和七年，其他16名团伙成员被判
有期徒刑十个月到六年不等。

今年58岁的吴某是仙居县横溪
镇人，被骗金额达50多万元，是受骗
者中最多的一个。2014年11月份的
一天，他在电视购物节目上购买了治
疗关节炎的产品。过了两个月，吴某
接到自称“马局长”的回访电话：“现在
国家出台了新政策，购买这个产品可

享受90%的补贴，只需要缴纳一些税
费。”

吴某信以为真，为了享受到100
万元的国家补贴，他先后交付了50余
万元“税费”。然而，源源不断地交钱，
却迟迟不见补贴返还。吴某终于意识
到自己被骗，报了警。

仙居警方很快破获了这起案件。
原来，“马局长”姓杨，大学毕业后应聘
到北京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进去后
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就是冒充一些
权威人士推销保健品。

“我们诈骗分三个阶段，先是推销
1000元左右的保健品，过一段时间打
电话回访，再推销更昂贵的保健品。
如果顾客还相信的话，就以购买产品

有国家补贴为由，让对方支付所谓的
税金。”杨某说，他们会尽可能多地让
对方汇钱，直到对方不相信为止。

杨某的老板是伍某，今年才 25
岁。2014年10月，伍某注册了这家
公司，组织杨某等人冒充医生、官员等
身份，拨打网络电话联系各地消费
者。伍某交代，他是从网络上得到这
些顾客的信息资料的。为了提高业绩
量，还创作了一份“话术”，教员工们如
何充当专家、如何虚构国家补贴计划，
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利用上述方法，伍某、杨某等10
人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17
日期间，诈骗得手吴先生等135名消
费者财物数额54万余元，因被害人及

时发现而未遂的金额达16万余元。
另一个河南的诈骗团伙用类似的

方式，自2015年4月7日至7月8日
期间，骗取了358名消费者34万余
元，另因被害人及时发现而未遂的金
额达34万余元。

据了解，这些受害人来自全国各
地，以河北、四川等地的群众居多，大
部分是中老年人。

法官提醒，老年朋友如果接到一
些陌生电话，凡是涉及到转账、汇款等
敏感信息时，务必多留心眼，谨防受
骗。对于一些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
的学生来说，应该多提升自己的法律
素养，防止被一些“客服”、“销售”等字
样的招聘信息迷惑而误入歧途。

“买药可享受国家补贴”?
全国近500名消费者“中招”被骗88万元

这个暑假，诸暨市1313名留守儿童们有课外书籍读了。近日，诸暨市新
华书店启动“好书伴我度暑假”活动，为诸暨市留守儿童送书上门,丰富孩子
们的暑期生活。

活动中，每个留守儿童可以免费领到5~6本自己喜爱的书籍。“城市的小
学生可以去图书馆、新华书店吹着空调看好书。希望农村的留守儿童们暑假
也有好书陪伴。”新华书店负责人一边忙着打包图书，一边向笔者介绍道。

活动当天，工作人员冒着酷暑，将这些图书分别送到留守儿童的手中。
刚领到新书的二年级学生王奕蕊十分开心。她说，平时只能在家看电视，也
没有其他娱乐项目，“这下好了，有了这些图书，这个暑期我不会寂寞了。”

弘毅小学德育处王吉永主任表示：“每一个留守儿童都是小天使，需要的
是来自社会大众伸出的援助之手，一本书，一个梦想，也许就能让他们伸展梦
想的翅膀。”

活动中，孩子们捧着崭新的优秀课外书开心极了，各自挑选喜爱的书籍
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看着孩子们眼中对知识的渴望，新华书店负责人表
示，以后将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坚持开展扶贫助学、传递爱心活动。加强与
孩子们沟通和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通讯员杨守彬 摄

■记者王海霞

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
在地铁站猝死，让“过劳死”再次成为
舆论热点。上周，宁波海曙区总工会
微信公众号“海曙职工之家”就此展开
微调查，结果显示：96%的网友认为

“过劳死”应该属于工伤。但目前，在
我国“过劳死”认定工伤却存在重重困
难，如何保障和健全职工的休息权呢？

七成“80后”处于“过劳”状态

“过劳死”，简言之，因工作过度劳
累而导致的死亡。更专业的定义是指
劳动过程中过重的身心负荷，疲劳的
不断积累，长时间得不到较好的休息，
造成既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恶
化，进而破坏劳动者正常的生命节奏，
最终导致死亡的现象。

由于它的频繁发生，当今已经引
起了世界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多年
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将此病
症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
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在日本，其范围
不仅包括因过度劳累工作诱发的心血

管类疾病，还包括其他急性病，诸如因
过度工作而缺乏自由时间看病，延误
治疗的疾病，以及因此而致自杀的情
形等等。

一个随机对100名分属于20个
行业的“80后”上班族进行的调查显
示：60%的人“经常加班”，10%的人

“偶尔加班”，加班者中月平均加班超
过20个小时的多达65%。而调查对
象中有逾七成人认为自己处于“过劳”
的状态，只有17.0%的人明确地表示
自己现在没有“过劳”问题。

“海曙职工之家”认为：在正处于
劳动人口中壮年的“80后”中，“过劳”
现象尤为突出，究其原因，“80后”面
对的正是由体力逐渐向脑力转变的工
作环境，但旧有的劳动法规还并未适
应这种变化。这时期，矛盾就特别突
出，“80后”在这种矛盾中也就误打误
撞地成了“过劳死”现象爆发最集中的
一代人。

“过劳死”认定工伤两大困境

据台湾医学机构研究统计，“过劳
死”的真实死因中蛛网膜下出血、心脏

衰竭、心肌梗塞、脑梗塞、大脑出血五
大类疾病加起来超过70.9%，其他原
因占29.1%。经常熬夜加班、工作过
度劳累是导致这些疾病恶化的诱因，
因此“过劳”虽然没有直接致死，却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此可见，职工“过劳死”企业有
责任。那么算不算工伤呢？98名网
友参与“海曙职工之家”的微调查，95
名网友认为“过劳死”应该算工伤，仅
3名网友认为“过劳死”不算工伤。但
现实中，我国对于“过劳死”算不算工
伤存在两大困境。

困境一：“48小时之内死亡”。《工
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在工作时
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
伤”。据此，并非所有“过劳死”都属于
工伤。如果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过度劳累突发疾病未死亡，或者没
有在48小时之内死亡的，职工及其家
属的权利，就难以通过现行法律得到
救济。

困境二：“三工原则”。我国工伤
保险实行的是危险责任原则，在对工

伤进行认定时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
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地点）以
及工作因素（或工作原因），即“三工原
则”。

对于大多数的“过劳死”职工家属
来说，要跨过这道“门槛”的难度相当
大。“三工原则”是从劳动过程而非职
业灾害的角度来认识和判断的，然而
事实上“过劳死”发生的现场通常超出
劳动过程这个范围。例如，“过劳死”
通常发生在职工家中，很难说是工作
时间，也很难证明是在工作过程中或
工作岗位上，因过度劳累造成的死亡。

如何保障“过劳”职工的权益

“过劳死”毕竟是少数，可是“过
劳”的职工在各行各业比比皆是。如
何更好地保障职工充分享有和行使休
息权呢？

在“过劳死”的案件中，往往存在
着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直接
或间接迫使劳动者长期超出了法律规
定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侵犯其休
息权,任意加班加点或违反劳动法体
系中有关劳动安全与卫生的规定。

因此，职工的休息权应当通过立
法得以明确，加大法律对违法行为的
惩治，让违法行为需要付出的成本远
远大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同时，政
府部门应当立法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
设，加大对违法企业的监管力度。劳
动监察部门应该严格执行目前已出台
的劳动法规保障，依法处罚违法企业，
保护“过劳”职工的权益。

工会组织作为职工“娘家”，应当
做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一方面
要做好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使双
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履行法
律赋予工会的监督职责，协助和督促
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加强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障职工休息
权益。

职工自身也应加强防护意识，遇
到企业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及
时向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反映；在平
时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工作考
勤、加班记录、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
差情况等可以证明企业违法的证据材
料，为日后维权做必要准备。

“““过劳死过劳死过劳死”””算不算工伤算不算工伤算不算工伤？？？

留守儿童暑假有书读啦

受产权单位委托，定于2016年
8月9日上午10时在兰溪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标室（振兴路500号
裙房4楼）对兰溪市百货大楼部分
营业房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起拍价、保证
金：

1. 兰溪市人民南路63号沿街
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137.01㎡、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22.6㎡，层高约
5.5米，商业用地，起拍价664万元，
交保证金100万元。

2. 兰溪市人民南路63-2号沿
街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315㎡、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51.96㎡，层高约

4米，商业用地，起拍价1210万元，
交保证金100万元。

二、上述标的实际面积以办理
产权过户时登记机关实际测绘面积
为准。

三、本次拍卖标的产权过户税
费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原承租人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如
不报名参加，视为自动放弃。标的
在拍卖前如被撤拍，拍卖人和委托
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四、展示及报名：即日起至
2016年8月8日止在标的物现场展
示。有意竞买者凭有效身份证件、
法人凭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和保

证金交款凭证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竞
买手续，报名资料费100元。保证
金必须在2016年8月8日下午5时
前汇入指定账户（到账为准），未竞
得标的者，保证金在三个工作日内
退还（不计息）。交保证金账号：兰
溪 市 工 行 120805000920004
3062，户名：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兰溪分公司。

五、咨询电话：
0579-88893308 663366
六、公司网址:http://www.zjgjpm.

com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兰溪分公司
2016年7月11日

兰溪市区营业房拍卖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合同号为

905002015企贷字00098号、905002015企
贷字 00099 号、905002015 企贷字 00100
号 、905002015 企 贷 字 00101 号 、
905002015企贷字00103号、905002015企
贷字 00104 号、905002015 企贷字 00105
号、905002015企贷字00106号的债权及相
关权益转让给上海耀谦实业有限公司，并将
此事实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责任
人。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
立即向上海耀谦实业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约
定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耀谦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1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合同号为
902002015企贷字00014号、902002015企贷字
00013 号 、902002015 企 贷 字 00015 号 、
902002015企贷字00016号、902002015企贷字
00012号、905002014承字00325号、905002014
企贷字 00109 号、905002015 企贷字 00083 号、
905002015企贷字00085号、905002015企贷字
00086 号 、905002015 企 贷 字 00087 号 、
905002015企贷字00088号、905002015企贷字
00089号的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温州温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并将此事实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责任人。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
人”立即向温州温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约
定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温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1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恒业房产置换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恒业房产置换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宏登丝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宏登丝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
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好岛饮用水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好岛饮用水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

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